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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黃品尊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9
電子信箱：a33016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2月23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55029863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376530000A115502986300-1.odt、376530000A115502986300-2.odt、

376530000A115502986300-3.odt、376530000A115502986300-4.odt、
376530000A115502986300-5.odt、376530000A115502986300-6.pdf、
376530000A115502986300-7.pdf)

主旨：檢送114學年度第2學期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

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申請表件各1份，詳如說明，請查

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5年2月10日臺教授國字第1155700483號函辦

理。

二、本獎學金申請對象：

(一)外國學生：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17條第1項核

定之計畫招收，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但不包括國

中階段已在臺就讀之外國學生。另申請對象不包括僑

生。

(二)香港澳門學生：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讀辦法」入

學，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

三、本獎學金項目及基準：

(一)入學獎學金：學生入學第一學期，每人新臺幣（以下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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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1萬元。

(二)學期獎學金：自第二學期起，學生一年級第一學期至三

年級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且功過相抵後無

小過以上之處分者，每人每學期1萬元。

(三)外國學生及港澳學生學業成績及格分數如下：

１、外國學生：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8

條第1項第2款規定，一年級以40分為及格，二年級以

50分為及格，三年級以60分為及格。

２、港澳學生：依上開辦法第8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60分

為及格。

四、申請方式及作業時程：

(一)符合申請對象之學生，於開學後30日內填具申請書及相

關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提出申請。

(二)請學校於115年3月15日前逕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承

辦人黃品尊先生彙辦。

五、另倘於前一學期期間入學而未及申請「入學獎學金」之外

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請併同本次提出申請。

六、檢附本案相關附件各1份供參。

正本：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東港高級中學、屏東縣立枋寮高級中學、屏東
縣立來義高級中學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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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教育部提供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 

作業流程 

 

開學後30日內 

學校進行初審，並將符合資格之 

學生申請文件彙整併同列冊(附件2)

送主管機關審查 

由學生填寫申請書(附件1)學校提出

申請 

 

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彙整列冊(附件1、

2、4)逕函送本署；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之學校由教育局(處)彙整列冊

並經審查後(附件1、2、3、5)函送本署 

經本署核定後，由各主管機關彙

報掣據送本署，並轉撥各校發予

受獎生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以下簡稱本署) 函告申請 

經本署核定後，函請各校掣據並

造具印領清冊轉發受獎生 

各校/教育局（處）將經費收支結算

表及執行成果送本署辦理核結 

本署核定合格受獎名單 

第1學期：每年10月15日前 

第2學期：每年4月15日前 

教育部主管學校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學校 

第1學期：每年1月31日前 

第2學期：每年7月31日前 



教育部提供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來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獎學金要點 

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17 日 

臺教授國部字第 1100031379B 號令訂定 

並自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生效 

一、教育部為獎勵外國學生及香港、澳門學生（以下簡稱學生）來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提

供獎學金，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之對象如下： 

  （一）外國學生：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十七條第一項核定之計畫招收，就讀高級

中等學校之學生。 

  （二） 香港澳門學生：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入學，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學生。 

三、獎學金項目及基準如下： 

  （一） 入學獎學金：學生入學第一學期，每人新臺幣（以下同）一萬元。 

  （二） 學期獎學金：自第二學期起，學生一年級第一學期至三年級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

總平均及格，且功過相抵後無小過以上之處分者，每人每學期一萬元。 

四、申請方式及作業時程： 

  （一） 入學獎學金：學生應於開學後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向

就讀學校提出。 

  （二） 學期獎學金：學生應於開學後三十日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向

就讀學校提出；轉學者，應向轉入就讀學校提出。 

  前項申請，由學校審查後，教育部主管之學校，於每年四月十五日及十月十五日前，逕

向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提出並彙整列冊，各直轄市、縣（市）政

府主管之學校，應由各該政府彙整列冊，於上開期限前向本署提出。 

五、入學獎學金及學期獎學金，由學校主管機關進行審查；經審查通過及教育部核定後，通

知教育部主管之學校及直轄市、縣（市）政府，並由各該政府通知其主管之學校。 

六、獎學金之撥款方式如下： 

  （一）教育部主管之學校：由學校掣據，並造具印領清冊，向本署申請撥款。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經主管機關審核後，彙報掣據送本署核撥主

管機關轉撥各校，由學校發予受獎生。 

七、本要點所需經費之核撥及結報，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

辦理。 

 


